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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以下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今日（四月十三日）出席香港準教師協會「首屆香港傑出準教師選舉」頒獎典禮後與

傳媒談話內容：

教育局局長：今日這個準老師活動其實很有意思，大家看到、聽到他們個別的故事，感觸很高，亦刺激他們把教育

成為自己的終身職業，希望把一些資料和故事與人分享。我亦特別鼓勵準教師，剛才問過準教師協會主席和其他委

員，很高興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全部找到工作，所以這亦反映到香港有這方面的需要。

　　我想就幼稚園幼兒教育這部分，有幾點想提一提，因為這一、兩日也有很多分享、數據，今日亦發表了一份研

究報告。我有三點想提一提，第一點是學券計劃○八年（二○○七╱○八學年）推出時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

，就是雖然它是個人的選擇，會否讀幼稚園等，但了解到家長在這方面的財政負擔很重，所以整個學券計劃大前提

的目的，是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，而這個大前提推行了幾年，透過推廣，不但成功減輕（財政負擔），大部分家長

亦覺得有幫助。當然，有些有經濟能力、能自己支付得到的，就選擇其他獨立、私營或收費比較貴的學校，這就是

多元化的發展，是它的特性。

　　第二部分提到的，就是牽涉到究竟現在的學券安排，17,510元是不足夠。其實大家看到，十五年免費教育委員

會特別針對這一點，在成立短短一年都不夠的情況下，仍建議一個新的短期應變措施，已經宣布在這個《財政預算

案》案完成後，我們希望盡快今年內可以推行，把這（約）17,500元學券面額大幅提升，用兩年時間，每年增加

2,500元，目的就是這一方面，所以今日發表的研究，似乎未看到最新的發展，我在這裏作一個補充。

　　第三個談及的就是幼兒教育佔整體教育經費百分之四，其實，你看到幾年前都已超過百分之四，若你包括今年

新《財政預算案》的教育政策，整體來說是百分之五點三，若我沒有記錯的話。所以相對於百分之四，是相差很遠

的。所以我們要拿一些正確的資料，與大家分享。

　　還有一點提到關於雜費的部分，我想在這裏提兩點。第一點是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，我們有很清晰的必須收

費程序，而一些其他的雜項收費，我們亦特別要求學校預早提出一些自願參加的項目，要清清楚楚告訴家長，以及

早些告訴家長，讓家長有所計算，有否需要做這些事。在整個雜費收費方面，我們都有既定形式，亦都有一些鼓勵

，特別是針對有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。

記者：有關雜費方面，其實你說有一個形式，但你覺得規管是否足夠？

教育局局長：大家要了解，第一部分，在整體九百多所幼稚園內，大部分整體來說都是獨立、私營形式進行。若它

參與學券計劃，我們特別在這方面、這幾年有一些好的經驗，比如在收費方面，一些必須收費的部分，與學習有關

的，它們很清晰說出來，若是這部分，家境清貧的（學生），亦都可以申請特別的資助。

　　第二部分就是一般的遊學等與學習有關，但一般是自願參加的項目，以往比較少說，所以在這一、兩年，我們

已改善，要透明度高、告訴家長。舉例，可能比較高消費的遊學，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去的，或不同地方，有一些很

遠，有一些很近，要早一些告訴家長，讓家長早些知道，自己有所選擇。這是雜費的處理部分。

記者：英藝幼稚園仍未肯定是否可在九月前開學，一些想報讀英藝的家長擔心如果九月未能開學怎麼辦？申請幼稚

園牌照的進度如何，是否可於九月拿到牌照？

教育局局長：剛才提到英藝的牌照問題，第一，據我了解，現時他們就租項的處理現正研究和交接中，當他們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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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，我們的既定程序就會展開。當然，我們在檢視、審查申請的時候，我們有既定的目標、既定的標準，我們不

可以因為時間而有所減省的，在質量、安全等等方面要依足規例處理，至於幾時到的時候，我們會根據既定程序處

理，我會這樣說。第二，我們希望雙方面都能夠以孩子上學的利益為大前提。第三，了解到個別家長，特別根據一

百多位致電我們辦事處的家長的要求，希望有多些有關學額分布和情況的資訊，讓家長可以有多些選擇。

完

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３日（星期日）

香港時間１５時３９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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